
 

 

日本高中生違反男女不得交往校規，校方勸導退學違法 

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

東京都私立堀越高校某學生於 2019 年時因違反男女不得交往之

校規，遭校方勸導自主性退學，該生以校規不合理向法院提起賠償 704

萬日圓（折合臺幣約 160 萬元）之訴訟，東京地方法院於 2022 年 11

月 30 日判決：以自主為名行勸導退學，實際與強制退學無異，又本

案校方表示不得不以退學方式處理之說法，難以令人信服，要求校方

賠償當事人 98 萬日圓（折合臺幣約 22 萬元）。 

該生於 2019 年 3 年級時因違反「禁止特定男女生間之交往」校

規，而遭該校取消推甄大學之資格，並接受該校自主性退學之勸導，

退學後插班某空中高中，參加大學一般甄試。 

法院判決文中指出，校方於入學前已向預定入學之學生及家長說

明校規內容、學校教育理念、方針等，學生註冊入學表示同意接受校

規，校方係為使學生專注於學業而有此規定，因此校規是合理且有效

的；但另一方面勸導「自主性退學」，實際上等同於強制退學，而該生

學校生活態度良好，尚有教育輔導之可能性，因教育輔導後能遵守校

規是可以預期的，然校方以實質等同強制退學之方式，已超過教育上

之裁量範圍，係屬違法。 

目前日本雖部分高中於入學前向學生及家長說明校規內容，但一

般學校並未對外公開校規，致教師與學生間、輔導方與受輔導方所獲

資訊不平等，學生處於不公平的地方，因此有部分縣巿推動校規公開

化，於網頁上公告校規內容，並接受社區、家長或學生之建議；例如

名古屋巿於 2020 年 6 月即要求巿立國中於網頁上公開校規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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